技术规范书
第一章 总则
1.1 适用范围
本技术规范书适用于食堂用天然气大灶（大锅灶）的选型、采购、安装、调试、验收及维护管理。本规范书适用于企业食堂的天然气大灶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
1.2 编制依据
本规范书依据下列国家及行业标准编制，天然气大灶需要满足以下标准但不局限于以下标准：
1.GB 35848-2024《商用燃气燃烧器具》 — 商用燃气灶具的核心强制性国家标准，2024年8月1日起实施，代替GB 35848-2018。该标准规定了商用燃气燃烧器具的分类和型号、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警示和使用说明书等内容。
2.GB 55009-2021《燃气工程项目规范》 — 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全部条文必须严格执行，自2022年1月1日起实施。
3.GB 50028-2006（2020年版）《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 商业用气设计的基本依据。
4.GB 30531-2014《商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 能效分级依据。注：新版GB 30720-2025已发布，于2026年3月1日实施执行。
5.GB 16914-2023《燃气燃烧器具安全技术条件》 — 安全技术基础要求。
6.CJJ 94-2009《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 施工与验收依据。
7.GB 15322-2019《可燃气体探测器》 — 燃气泄漏报警器标准。
8.CJ/T 394-2018《电磁式燃气紧急切断阀》 — 紧急切断阀标准。
9.GB/T 38693-2020《燃气燃烧器和燃烧器具用安全和控制装置 特殊要求 热电式熄火保护装置》 — 熄火保护装置技术标准。
第二章 术语和定义
1.天然气大灶（燃气大锅灶） ：指以天然气为燃料，锅的公称直径不小于600mm的炊用燃气大锅灶。
2.熄火保护装置：在燃气灶具火焰意外熄灭时，能够自动切断燃气供给的安全装置，包括热电式和离子感应式两种类型。
3.CCC认证：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自2025年7月1日起，商用燃气灶具须经CCC认证并标注CCC标志方可销售。
4.额定热负荷：燃气灶具在额定燃气压力下，单位时间内燃烧所释放的热量，单位为kW。
第三章 设备技术要求
3.1 基本要求
天然气大灶须符合GB 35848-2024《商用燃气燃烧器具》国家标准，提供相应的型式检验报告。
设备须具备有效的CCC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CCC标志应加贴于设备外壳显著位置或印刷在产品铭牌上。
设备能效等级须满足GB 30531-2014相关要求，能效等级不低于3级（市场准入最低限定值）。能效标识应加施在灶具本体明显部位。
每台设备须随附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及保修卡。
3.2 熄火保护装置要求
天然气大灶的每个灶头必须安装熄火保护装置，且不得设置使该功能失效的装置。每个灶头旁除白色陶瓷包裹的点火针外，应有熄火保护针（热电偶/离子感应式）。
熄火保护装置在火焰意外熄灭时应能自动切断燃气通路，防止燃气泄漏。
3.3 铭牌与标识要求
每台燃气灶具应在主体可视部位施加牢固、耐用、能永久保留的铭牌和警示牌，采用丝网印刷、激光打印或铆固方式。贴纸标签、易脱落印刷品均属不合格。
铭牌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产品名称和型号、适用燃气类别及代号、燃气额定压力（Pa或kPa）、额定热负荷（kW）、制造商名称、生产编号（含日期）、制造商声明的使用年限。
使用交流电的燃具，应标有电源性质、额定电压、电源频率、额定功率等。
无一级烟道的燃具，应在排烟口设置高温排烟警示标识。
3.4 设备结构与材质要求
3.4.1面板应采用201优质不锈钢板，厚度≥1.2mm。
3.4.2炉灶侧板、背板采用厚1.0mm不锈钢板。
3.4.3底架:L40:40国标角钢。
3.4.4炉脚:Φ50mm镀锌管外套1.0Φ50mm不锈钢圆管及24mm调节螺做成。
3.4.5炉膛内用耐火条砖砌结火位,带炉底风机，配一键式电子点火系统。
炉头要求：采用节能环保型炉头，应具备低噪音特性，运行噪音宜≤65dB。
风机要求：配备鼓风式风机，应具备低噪音运行特性。
3.5 主要技术参数
	参数项目
	技术要求
	备注

	适用气源
	天然气（12T）
	燃气类别须与供气一致，适配天然气（12T）喷嘴和阀体

	额定电压
	AC 220V/50Hz
	

	额定热负荷（单头）
	≥35 kW（单眼）
	≥35 kW*2（双眼）

	额定气压
	2.0 kPa
	低压燃气设备

	进气口规格
	DN20 金属螺纹接口
	不得使用宝塔结构

	进水管
	DN15
	摇摆水龙头连接

	排水管
	DN25
	

	安全保护
	离子式安全熄火保护装置
	必须具备，意外熄火自动断气

	CO排放
	≤0.10%
	干烟气中的CO含量

	材质工艺
	201不锈钢
	不锈钢厚度≥1.2mm

	运行噪音
	三级
	符合GB35848-2024商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火焰温度
	1000℃
	最高火焰温度

	点火设备
	电子脉冲点火
	符合GB35848-2024

	燃烧空气混合方式
	引射预混
	利用燃气高速喷射的引射作用吸入约70%空气进行预混，剩余空气在燃烧时通过二次补给

	热效率
	≥65%
	符合GB30720-2025


3.6 点火与控制系统
配备电子脉冲点火系统，一键启动操作。
建议采用全预混式节能炉头，配直流风机，实现高效燃烧。
每个灶头应设置独立的燃气控制阀门，便于分级控制。
3.7 附件配置
每台天然气大灶应至少配置：
摇摆水龙头1只（防回流设计）
配套大炒锅（或大锅）1只（锅的公称直径应符合食堂使用需求）
不锈钢可调子弹脚不少于4个
排水槽及排水口
第四章 安装要求
4.1 安装场所要求
天然气大灶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专用厨房房间内。厨房的直接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面积的1/10。
天然气大灶不得安装在易燃易爆物品的堆存处，不应设置在兼做卧室的警卫室、值班室、人防工程等处。
公共用餐区域不应设置液化天然气气瓶、压缩天然气气瓶及液化石油气气瓶。
天然气大灶与可燃或难燃的墙壁、地板之间应采取有效的防火隔热措施。燃气管道及设施不得设置在卧室、客房等人员居住和休息的房间。
排烟要求：大锅灶应有排烟设施，炉膛或烟道处应设爆破门。燃气燃烧器具上方应设有排气扇或排气罩。
4.2 燃气管道安装要求
燃气引入管应设手动快速切断阀和紧急自动切断阀，停电时紧急自动切断阀必须处于关闭状态。
燃具与燃气管道的连接软管应采用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或金属包覆软管，软管长度不得超过2米，软管中间禁止有接口，禁止穿越墙体、门窗、顶棚和地面。
1. 
连接软管须经CCC认证并标注CCC标志。软管外层应标有产品名称、制造商、型号、执行标准、生产日期、使用年限（不应低于8年）等信息。
燃具与燃气管道的连接接口必须为金属螺纹结构，不得使用“宝塔结构”。
燃气管道的设计、施工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燃气管道及设施的设置应满足安全要求，并根据厨房布局合理布置。
4.3 燃气管道强度与严密性试验
安装完成后，须按《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94的规定进行强度试验和气密性试验。
室内燃气管道强度试验：明管敷设、暗埋或暗封敷设的引入管，用设计压力的1.5倍且不得低于0.1MPa或按设计要求压力试压，在试验压力下稳压1h。
全部试验合格并完善资料归档后方可通气投入使用。
第五章 设备选型与采购要求
5.1 资质验证
采购前须核查以下内容：
查验产品CCC认证证书及CCC标志，可通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cx.cnca.cn）查询证书有效性和真伪。
查验产品符合GB 35848-2024标准的型式检验报告。
查验能效检测报告，确认能效等级符合要求。
核查铭牌内容是否完整、永久保留且与产品一致。
5.2 规格参考参数
	[bookmark: _GoBack]项目
	单头大锅灶
	双头大锅灶

	外形尺寸（参考）
	长1100mm
宽1200mm
高800mm+450mm
	长1800mm
宽1000mm
高800mm+450mm

	炉膛尺寸（参考）
	外径800mm
内径740mm
深度410mm
	外径480mm
内径330mm
深度180mm

	额定电压
	AC 220V
	AC 220V

	总功率
	≥250 W
	≥500 W

	风机功率（每头）
	≥120 W
	≥120 W


第六章 验收要求
6.1 到货验收
检查设备外观是否完好，有无运输损伤。
核对设备型号、规格、数量是否与采购合同一致。
检查随附文件是否齐全：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保修卡、CCC认证证书复印件、型式检验报告、能效检测报告等。
检查铭牌内容是否完整、清晰、永久保留。
6.2 安装验收
燃气管道安装完成后，应按CJJ 94规定进行强度试验和气密性试验，合格后方可进行后续安装。
燃具安装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由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施工单位承担。
检查熄火保护装置是否安装齐全，功能是否正常。每个灶头应有熄火保护针。
检查燃气泄漏报警器与切断阀的联动功能，确认燃气浓度超标时能自动切断气源。
设备试运行检查：点火是否正常，燃烧是否充分（火焰呈蓝色），运行噪音是否在允许范围内，排水是否通畅。
燃气管道的严密性应符合现行标准CJJ 94和GB 50242的规定。
6.3 验收记录
安装验收应填写商用燃气燃烧器具及设施安装验收记录。
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验收不合格的，安装单位须出具书面整改通知书，整改完成后重新验收。
第七章 售后服务与维护管理
7.1 质保要求
供应商须提供不少于1年的免费质保服务，包含设备维修、零部件更换等。
在接到报修通知后，供应商须在24小时内提供设备维护服务。
7.2 日常维护管理
可燃气体报警装置使用有效期为两年，应确保装置功能正常，燃气紧急切断正常通畅。
燃气泄漏时，立即关闭表前总阀，缓慢开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拨打电话、穿脱化纤衣物等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或119报警。
附录：规范性引用文件清单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GB 35848-2024
	商用燃气燃烧器具

	GB 55009-2021
	燃气工程项目规范

	GB 50028-2006（2020年版）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30531-2014
	商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30720-2025
	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2026年3月1日实施）

	GB 16914-2023
	燃气燃烧器具安全技术条件

	GB 15322-2019
	可燃气体探测器

	GB/T 38693-2020
	燃气燃烧器和燃烧器具用安全和控制装置 特殊要求 热电式熄火保护装置

	GB/T 38603-2020
	燃气燃烧器和燃烧器具用安全和控制装置 特殊要求 电子控制器

	GB/T 13611
	城镇燃气分类和基本特性

	GB 4806.9-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CJJ 94-2009
	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T 394-2018
	电磁式燃气紧急切断阀

	CJJ/T 146-2011
	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程

	CJJ 12-2013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

	T/CECS 583-2019
	商用燃气燃烧器具应用技术规程



